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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单位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艹 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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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明电  辽工信明电 〔2022〕 30号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沈抚示范区产业创新局:

为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现组织开展 2022年 两化融合

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以服务企业提升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能力为根本出发点,是形成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制造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等 14项两化融合发展指标 ,

以及对全省、各市 (县 区)和各行业的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性工作。各市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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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

对标引导工作的通知

一
●



立工作推进机制,积极扩大参评企业数量,指导企业对标国家两

化融合标准,评估两化融合发展阶段,找差距找短板,精准施策、

谋划项目,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

二、工作安排

1.评估诊析范田。备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要应评尽评,其他企

业积极参与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两化融合评估诊断是每年

度常态化工作,企业每年需要参加评估一次。

2.评估诊析方式。企业通过辽宁省两化融合评估诊断服务系统

(网 址inpg.cspmi,c。m)完成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工作,系统将自动

形成企业两化融合评估报告。首次参评企业需要注册后登录 (已

注册过的企业,可直接登录 )。

3.评估结果应用。各市应基于本地区企业评估诊断和对标结

果,组织编制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分析报告,全面评价分析本地区

及重点行业两化融合发展现状,形成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制造业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等两化融合发展指标。

三、其它要求

1,备市确定一名两化融合评估工作管理员,跟踪推进本地区两

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请于 3月 16日 前将管理员信息

登记表 (见附件 )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各市要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两化融合评估标准宣贯、企

业培训辅导等工作。每月 30日 前报送当月参评企业名单,年底前

报送 2022年本地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分析报告。

3.鼓励企业成立由公司领导牵头的评估工作小组,协调研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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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产制造、财务管理等有关部门收集相关信息,提高填报数

据准确性,客观其实反映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联系人:张诗茵、陈莹

联系电话:024o86913469

邮箱:jxwxxh@163·com

两化融合评估诊断技术支持和咨询

联系人及电话:许铎,18704003447(负 责沈阳、鞍山、辽

阳、铁岭、沈抚示范区 )

联系人及电话:关婷,15524033887(负 责大连、抚顺、本

溪、丹东、营口)

联系人及电话:狄艳璐,15940487089(负 责锦州、阜新、

盘锦、朝阳、葫芦岛 )

附件:管理员信息登记表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年 3月 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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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管理员信息登记表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邮箱


